
附件2

福建师范大学青年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

委员组成方案及推荐办法
根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规定，结合福建师范大学青年联合会（以下简称“青联”）工作实际，为做好福建师范大学青联第一届委员的协商推荐工作，现对福建师范大学青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的组成及推荐办法提出意见如下：

一、委员的总名额及其构成比例
以“联络、凝聚、服务、发展”为理念，福建师范大学青联第一届委员会以凝聚校内师生员工为根本任务，着力为其搭建交流平台，提供成长服务，并团结他们在促进自我成才的进程中协力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做贡献。根据学校实际，福建师范大学青联第一届委员会按照便于沟通交流的原则设若干组，总人数约为160人。
按照既有利于发挥中共党员在青联中的骨干作用，同时又能充分体现青联作为各族各界青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福建师范大学青联第一届委员会中的中共党员委员的比例占60%左右。同时，少数民族委员的比例占3%左右；女委员的比例占30%左右；所有委员出任时的年龄不超过40周岁（1973年6月1日以后出生），如情况特殊可适当放宽，不超过45周岁（1968年6月1日以后出生）。

二、委员的组成和推荐原则

（一）委员的组成，应根据我校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发展要求和青联的任务、性质的需要，从活跃青联工作的目标出发，本着有利于团结带领各方优秀青年骨干积极成才和服务学校建设发展的宗旨，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确保党派、党团比例、民族、界别、年龄、性别结构的相对合理。

（二）不同界别委员的分属，原则上以被推荐人最高学历所属专业为基本依据，按其专业推荐至相应界别。特殊情况下，经被推荐人个人申请，推荐单位审批，可调整至其它界别。同时，根据实际需要，福建师范大学青年联合会可设置“其他界别”。

（三）本届委员会委员的主要推荐对象包括：各会员团体和青年社团中的领导骨干；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及无党派人士联谊会中的青年代表。要体现推荐的广泛性，注意做好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无党派人士联谊会、少数民族中青年代表的推荐。

（四）福建师范大学青联委员通过团体会员单位推荐人选和各学院推荐人选，并由青联筹委会与有关部门协商审定的办法产生。全校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无党派人士联谊会中的青年组，共青团福建师范大学委员会（含校团委和各学院团委）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所提名人选为指定席位人选。其他委员人选由各学院推荐（原则上每单位不超过7人），各单位推荐人选前须与党委统战部、校工会等部门充分协商沟通。通过以上所有途径提名或者推荐的委员人选最终名单由筹委会审核确定。

上述人员如因工作调离，其委员资格自行取消，该席位由新任人员接替。各界别青联委员的名额分配，原则上根据各单位青年的人数、社会作用、在青年中的影响及对青年工作的贡献确定。

三、委员条件

（一）承认《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 

（二）在本职岗位或其它领域做出突出的成绩，在我校青年中有一定影响，具有较高的威信。

（三）关心青年事务和社会公益事业，具有一定的议事能力，能代表我校青年在本会认真行使和履行有关权利和义务。

（四）委员出任时的年龄不超过40周岁。如情况特殊可适当放宽，不超过45周岁。

四、委员推荐办法

福建师范大学青联委员由席位指定人选和会员团体推荐人选组成，并经与有关部门协商、考核产生。

（一）各会员团体按席位规定的指定人选填写《福建师范大学青年联合会委员提名登记表》，由会员团体负责上报至校青联筹委会办公室。
（三）校内相关职能部门青年代表的推荐，由相关职能部门党组织推荐，由机关与直属单位团委报经机关与直属单位党委审核。

（四）所有委员推荐人选，均需认真填写委员提名登记表及加盖有推荐单位公章的个人事迹材料（反映个人主要经历和成就，800字左右）一式三份。

（五）各学院所推荐人选数额原则上不超过7人，并适当注意本办法所提出的人选结构构成比例。

委员推荐的具体协商工作由福建师范大学青联筹委会办公室（校团委）负责。

五、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人数及产生办法
（一）按照以方便工作为主，兼顾各方代表性和整体优化组合的原则，福建师范大学青年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拟设名誉主席3人、主席1人、副主席10人左右、常务委员（除主席团成员以外）27人左右，由福建师范大学青年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选举工作在大会主席团领导下进行。

（二）福建师范大学青年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副主席人选，由福建师范大学青年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备委员会协商提名，经一届一次全委会预备会议酝酿讨论，由大会主席团根据多数委员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提交全体会议进行选举。

（三）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参加选举的委员超过全体委员的半数，方可进行选举。

（四）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副主席采取等额选举的办法产生。候选人所得赞成票超过实到会委员的半数，即为当选。

抄  送：团省委，省青年联合会，校领导、助理，组织部、纪委办、宣传部、统战部、工会、人事处。
福建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3年5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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